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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市监规发〔2024〕12号

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四川省经营主体食品安全管理人员

监督抽查考核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市场监管局，省市场监管局相关处（室）：

《四川省经营主体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监督抽查考核管理办

法》已经省市场监管局 2024年第 10次局务会议通过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4年 12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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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经营主体食品安全管理人员
监督抽查考核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全省经营主体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监督抽查考

核（以下简称监督抽考）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四川省食品安全条例》《企业落实食品安全

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规章，以及《市场监管总局

关于发布〈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监督抽查考核指南〉〈企业食品

安全管理人员监督抽查考核大纲〉的公告》等文件规定，制定本

办法。

第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经营主体食

品安全管理人员和食品安全责任人实施监督抽考，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所称经营主体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包括：

（一）食品生产经营者按规定配备的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

全员，含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主要负责人。

（二）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、大型食品仓储企业、

食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、食品展销会举办者等非食品生产经营

者，按规定配备的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。

本办法所称经营主体食品安全责任人，指提供食品贮存、运

输服务的非食品生产经营者明确的食品安全责任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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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监督抽考应当遵循依法、科学、随机、公开的原则，

分类分级实施。

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、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食品

安全管理人员实施监督抽考，按照市场监管总局《企业食品安全

管理人员监督抽查考核指南》（以下简称总局指南）明确的要求执

行；对其他非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实施监督抽考，

参照总局指南执行；对食品安全责任人和小作坊、小经营店食品

安全管理人员实施监督抽考，内容应有侧重，方式应有区分，通

过以考促学，促进其食品安全管理能力提升。

第四条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导全省监督抽考工作，负责省

级许可（备案）的企业和非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监督抽考。

市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指导本行政区域监督抽考工作，负责

市级许可（备案）企业和非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监督抽考。

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县级许可（备案）企业、非食品

生产经营者和其他主体的监督抽考。

第五条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动建立全省经营主体食品安全

管理人员监督抽考平台，不断完善相关功能，督促指导各级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运用平台开展监督抽考工作。

第二章 考核内容

第六条 监督抽考内容为食品安全管理基础知识和食品安全

管理基本能力，主要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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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食品安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；

（二）食品安全标准知识；

（三）食品安全专业技术知识；

（四）依据岗位职责建立和执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，落实风

险防控措施的能力；

（五）其他履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的能力。

对食品安全责任人和小作坊、小经营店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实

施监督抽考，应适当降低难度，以岗位职责、操作规程、食品生

产经营卫生规范和禁止性规定等应知应会的专业内容为主。

第七条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制定并公布小作坊、小经营

店和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、大型食品仓储企业、食品

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、食品展销会举办者食品安全管理人员，以

及食品安全责任人的考核大纲，并负责组织建立考试题库，供各

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监督抽考时使用。考核大纲分公共部分、

专业部分。公共部分是通用考核要求，专业部分是分类考核要求。

第八条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扩充完善各类食品生产经营

企业，以及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的考试题库，供各级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监督抽考时使用。

第三章 考核方式

第九条 监督抽考工作可以单独组织进行，也可以与监督检

查、风险排查等工作结合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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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抽考采用线上或线下方式，可集中抽考或现场抽考。

第十条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考核大纲，确定食

品安全管理人员的考核内容。试题应当包括考试题库中所有题型，

数量不得少于 50题，满分为 100分。

对食品安全责任人和小作坊、小经营店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监

督抽考的题型，以选择题、判断题等客观题型为主，数量不少于

30题，满分 100分。

第十一条 组织监督抽考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食品

安全管理人员类别、生产经营食品种类（场所）、所在岗位（环节）

等要素从考试题库中抽取相应试题进行组卷。各类人员专业部分

试题不得低于以下比例：主要负责人 20%，食品安全总监 40%，

食品安全员 60%。

对食品安全责任人和小作坊、小经营店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

监督抽考，专业部分试题比例不低于 80%。

第十二条 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食用农产品集中市场开办

者食品安全管理人员，每 2年至少进行 1次全覆盖监督抽考。对

A级、B 级包保主体和风险等级高的企业，可适当增加监督抽考

的频次。

对食品安全责任人和其他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监督抽考，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结合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需要确定频

次和覆盖率，但不能高于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相关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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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组织实施

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定食品安

全管理人员监督抽考计划，确定监督抽考对象，明确考核方式。

监督抽考应当提前将考核时间、考核地点、考核对象、考核

方式等有关情况通知被抽考对象。

实施集中抽考，可采用线上或线下方式，考试前应当认真核

对抽考对象与组卷试题是否符合。实施现场分别抽考，应当有 2

名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人员监考，并出示有效证件。

第十四条 组织监督抽考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及时组织

阅卷评分。

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规定，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和食用农产品集

中市场开办者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考核合格分数线为：A、B 级包

保主体 90 分，C、D 级包保主体 85 分。其他人员考核合格分数

线为 80分。

无正当理由缺考或违反考场纪律的，视为考核不合格。

第十五条 考核结束后，组织监督抽考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
应当及时公布考核情况。考核情况应当包括被抽考对象名称、人

员姓名、监督抽考时间、考核结果。

第五章 考核监督

第十六条 对监督抽考不合格的人员，组织监督抽考的市场



— 7 —

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督促其立即采取整改措施，在考核结果公布后

7个工作日内组织补考。

食品生产经营企业、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食品安

全管理人员监督抽考不合格，不再符合食品生产经营要求的，有

关主体应当立即采取强化食品安全知识培训、调整或暂停履职等

措施。

学校（托幼机构）、医院、养老机构等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全

管理人员经补考不合格的，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监

督抽考结果通报相关部门（单位）。

第十七条 上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下一级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组织的监督抽考工作进行监督。监督抽考工作开展情况纳

入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。

第十八条 监督抽考工作应当严格执行保密、监考等制度。

第十九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监督抽考不得收取费用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。法律

法规、规章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5 年 1 月 31 日起施行。有效期五

年。


